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水利厅

鄂财绩规(2018J 6号

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

关千印发《湖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 州、 县财政局、 国土资源局、 水利局：

为规范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 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 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J 35 

号）、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矿业权出让

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鄂办文(2018] 2号）等有关规定，

省财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水利厅制定了《湖北省矿业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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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 健全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 9 维护回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 促进矿产资源保护

与合理利用，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

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 35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 将探

矿权、 采矿权（以下简称矿业权）出让给探矿权人、 采矿权人（以

下简称矿业权人）而依法收取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矿业权

出让收益包括探矿权出让收益和采矿权出让收益。

第三条     在湖北省境内或管辖河道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矿

业权人，应依照本办法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第四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 由中央和

地方按照固定比例分成， 其中： 中夹40%, 省级20%, 市（州） 

5%� 县（市、 区）35%。 矿业权出让收益纳入 一 般公共预算管 

理。 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用于地质调杳、 矿山及河流生态环境修

复、 矿产资源管理等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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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管理由财政部门负贵，具体

征收由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及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

门）按照职能分工负责。

第二章 征 收

第六条 国务院授权和省级审批登记的矿业权，其出让收益

由省级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市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省内跨县级

以上行政区域的，由共同上一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市、 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矿业权，其出让收益由同级主管

部门负责征收。

第七条 以招标、 拍卖、 挂牌等竟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 

业权出让收益应当按照招标、 拍卖、 挂牌的结果确定。

第八条 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评

估价、 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

市场基准价由省级主管部门参照类似市场条件定期制定，报

经省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第九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原则上通过出让金额的形式征收；

对属于资源储量较大、 矿山服务年限较长、 市场风险较高等情形

的矿业权， 可探索通过矿业权出让收益率的形式征收。 具体征收 

方式由相关的矿业权出让机关依据资源禀赋、 勘查开发条件和宏

观调控要求等因素进行选择。

矿业权出让收益率是指矿业权出让收益占矿产品销售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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